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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稅務局 公告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14日 
發文字號：新市稅房字第 1060231714號 

附件: 

主旨：公告本市 106 年房屋稅(課稅所屬期間為 105 年 7 月 1 日起至
106年 6月 30 日止)開徵有關事項。 

依據：房屋稅條例第 12 條及臺灣省政府 105 年 9 月 20 日府財經字第

1051700173號函辦理。 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開徵期間：自 106年 5月 1日起至 106年 5月 31日止。 

二、 稅額之核算 

(一)應納稅額核算方式： 

1.房屋課稅現值×稅率＝本年應納房屋稅額。 

2.房屋課稅現值＝核定單價×房屋面積×﹙1－折舊率×折舊經歷
年數﹚×地段率×分層分攤率。 

(二)稅率：按下列標準計算 

1.住家用 
(1)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：課稅現值×稅率(1.2%) 

(2)非自住：課稅現值×稅率（1.5%） 

2.非住家用 
(1)營業用：課稅現值×稅率（3%） 

(2)私人醫院、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：課稅現值×稅率

（3%） 
(3)非住家非營業用（含人民團體等）：課稅現值×稅率（2%） 

3.合法登記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：課稅現值×稅率

（3%）×1/2。 
三、 納稅義務人或代繳人 

(一)房屋所有人。 

(二)設有典權者，為典權人。 

(三)共有房屋為共有人，由共有人推定一人繳納，其不為推定

者，由現住人或使用人代繳。 

(四)房屋所有權人或典權人住址不明，或非居住房屋所在地者，
由管理人或現住人繳納；如屬出租，由承租人負責代繳，抵

扣房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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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房屋所有人不明者，為建築物

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；無使用執照者，為建造執照所載起造

人；無建造執照者，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。 
(六)信託房屋，為受託人。 

四、 106 年房屋稅繳款書於開徵前以郵寄送達，如未收到或遺失

者，除可向本局申請補發外，亦可利用自然人/工商憑證或已
註冊健保卡及密碼登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 (網址：

https://net.tax.nat.gov.tw/)，線上查繳稅款，繳納方式如

下： 
(一)現金繳納： 

1.金融機構：納稅義務人持繳款書向各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(郵

局不代收)，以現金或票據繳納稅款。 
2.便利商店：稅額在新臺幣(以下同)2 萬元以下者，納稅義務人

可持繳款書或繳納單條碼資料至萊爾富、全家、統一及來來

(OK)等 4 家便利商店以現金繳納，並請保留交易明細表及加
蓋便利商店店章之繳款書收據聯(繳納單條碼資料可使用自然

人憑證或工商憑證透過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查詢列印)。 

(二)信用卡繳納： 
納稅義務人可利用本人或營利事業負責人本人名義持有之信用

卡，透過電話語音【請撥 412-6666 或 412-1111，電話 5 碼地

區及國內行動電話請於上開號碼前加撥 02(或 04 或 07)；國外
地區請於上開號碼前加撥國碼+886-2(或 4 或 7)，以上電話之

服務代碼為 166#】或利用網路繳稅服務網站（網址：

https://paytax.nat.gov.tw）輸入繳稅相關資料，取得授權
碼後，即完成繳稅程序。授權繳稅成功後，不得更正或取消。

使用信用卡繳稅是否須支付服務費及服務費收取標準請洽各發

卡機構。 
(三)轉帳繳納： 

1.約定轉帳：已辦理與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約定以存款帳戶辦

理轉帳納稅之納稅義務人，於繳納期間截止日(即 106 年 5 月
31日)在帳戶內預留足夠之存款，以備提兌。 

2.自動櫃員機（ATM）轉帳：納稅義務人可利用各地銀行、合作

社、農會、漁會、郵局等機構之金融卡，至貼有「跨行：提
款＋轉帳＋繳稅」標籤之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。 

3.活期(儲蓄)存款帳戶轉帳：限使用納稅義務人本人於金融機

構或郵政機構開立之活期（儲蓄）存款帳戶，透過電話語音

https://net.tax.nat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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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電話號碼同上）或至網路繳稅服務網站（網址同上），進

行轉帳繳稅，轉帳完成後不得取消或更正。 

4.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轉帳：可利用本人或他人參與晶片金融
卡繳稅作業之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，透

過網路繳稅服務網站（網址同上）進行轉帳繳稅。 

五、 納稅義務人選擇以信用卡、活期(儲蓄)存款帳戶或晶片金融卡
轉帳繳稅者，可透過行動裝置或行動支付 APP，掃描繳款書上

QR-Code 行動條碼，免輸入銷帳編號、繳稅金額等資料辦理線

上繳稅。 
六、 納稅義務人至便利商店或以信用卡、自動櫃員機、活期(儲蓄)

存款帳戶及晶片金融卡方式繳納稅款者，請於 106 年 4 月 26

日零時至 106年 6月 2日 24時前繳納。 
七、 繳納期間自 106 年 5 月 1 日至 106 年 5 月 31 日，惟 106 年 6

月 1 日至 106 年 6 月 2 日繳納者，不加計滯納金，但仍屬逾期

繳納案件。 
八、 納稅義務人對核定稅額如有異議，應於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

30 日內，依規定格式敘明理由，連同證明文件，向本局申請復

查。 
九、 納稅義務人因政府措施之施行，造成應納稅額增加，無法於規

定期限內一次完納稅捐者，可向本局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應納

稅捐。 
十、 依稅捐稽徵法第 20 條規定，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，

每逾 2 日按滯納數額加徵 1％滯納金；逾 30 日仍未繳納者，移

送強制執行。 
 

局長  范春鑾 
 


